


三、严格补充耕地用途管理，确保补充耕地长期稳定利

用。

四、当地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、《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和征地管

理的有关规定，及时主动公开与被征地群众密切相关的征地信

息。

五、请加强土地供应管理，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

政策，控制高耗能、高污染、资源性产品建设项目用地；按照

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，从严控制各类建设项目

用地规模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。批次用地涉及占用林地、草地

的，林地、草地手续必须按规定在具体项目供地前依法办理，

否则不得进行供地和开工建设。

六、请加强征地批后监管，确保依法依规用地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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